
证券代码：688181� � � � � � � � � �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2023-028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7日（星期四）至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yzq@bayi.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8日发布了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3年9月14日上午10:00-11:3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赵雷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薛秀媛女士，董

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霞红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7日（星期四）至9月1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yzq@bayi.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69762688

联系邮箱：byzq@bayi.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682� � � � � � � � �证券简称：霍莱沃 公告编号：2023-049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6日(星期三)至9月12日(星期二)16: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holly-wav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于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于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建华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许霞女士；公司财务总监张栩先生；公司董事会秘

书申弘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3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6日(星期三)至9月12日(星期二)16: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holly-wave.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于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史如镜

电话：021-50809715

邮箱：IR@holly-wav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3-041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

或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与期限范围内募集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一、赎回到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基本情况

2021年7月起,公司及分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

“工行经开区支行”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天宁支行（以下简称“江南银行天宁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

称“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常州分行” ）签署

了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相关协议。

目前前述结构性存款部分到期赎回，公司赎回本金7,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67.175万元。 本金及

理财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

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机构

投资金额（万

元）

产品有效期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万

元）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5.26-202

3.8.26

1.32%-3% 14.66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3.6.5-2023.

8.5

1.7%-2.9% 4.66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5.17-202

3.8.17

1.2%-3.21% 8.02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2.14-202

3.8.14

1.56%-3.3% 32.1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3.5.23-202

3.8.23

1.32%-3% 7.66

二、本次购买银行定期存款产品的基本情况

购买主

体

产品名

称

产品

类型

受托机构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期 资金来源

是否保

本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关联关系

说明

亚玛顿

安徽分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8.23-2023.1

1.23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3.01%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安徽分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3.8.3-2023.11.

3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2%-3.01%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3.8.21-2023.1

1.22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7%或2.7%

或2.8%

无关联关

系

亚玛顿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8.23-2023.1

0.23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32%或2.5%

或2.6%

无关 联

关 系

亚玛顿

结构性

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3.8.31-2024.3.

1

闲置募集

资金

是 1.56%-3%

无关 联

关 系

三、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投资的品种属于保本型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理财产品发行人提示了产品具有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

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

2、针对以上投资风险，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

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理财产

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此外，通过进行适度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募集资金管理

使用效率，为公司获取更多的收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购买

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受托机构

投资金额（万

元）

产品有效期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万

元）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6,000

2022.5.16-202

2.9.30

1.7%-3.15% 37.9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2.6.20-202

2.12.20

1.56%-3.3% 16.2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5,000

2022.7.20-202

3.7.18

1.8%-3.75% 183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5,000

2022.7.20-202

3.1.20

1.56%-3.6% 9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民生银行

南京分行

1,500

2022.7.26-202

2.9.26

1.5%-3.1% 5.1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6,000

2022.7.20-202

3.1.20

1.4%-3.4% 102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2,000

2022.7.27-202

2.10.27

1.4%-3.4% 17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2.7.27-202

3.7.27

2%-3.4% 10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3,000

2022.8.1-2022.

10.29

1.7%-3.05% 21.63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2,500

2022.9.13-202

2.10.29

1.7%-3.05% 9.4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2.8.23-202

2.9.26

1.32%-2.6% 3.72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500

2022.8.31-202

2.11.30

1.4%-3.4% 12.7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2,000

2022.10.24-202

3.1.24

1.7%-3.05% 16.7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3,000

2022.10.24-202

3.4.24

1.7%-3.05% 48.7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2.11.7-202

3.1.31

1.7%-3.05% 7.12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2,000

2022.11.7-202

2.12.31

1.7%-3% 9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2,000

2022.11.7-202

2.11.30

1.7%-2.95% 3.7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2.9.23-202

3.1.5

1.32%-3.2% 9.24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2.9.21-202

2.12.21

1.4%-3.4% 24.6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2.12.30-202

3.2.28

1.7%-3.1% 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500

2023.1.16-202

3.7.16

1.7%-3.05% 22.875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2.12.23-202

3.2.1

1.32%-2.6% 5.78

亚玛顿

七天通知

存款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5,900

2023.1.20-202

3.1.30

1.85% 6.37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3.1.6-2023.

7.6

1.2%-3.26% 48.9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2.12.1-202

3.3.1

1.4%-3.4% 8.13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5,000

2023.3.�

6-2023.9.6

1.9%-3.2%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3,000

2023.5.4-2023.

11.4

1.9%-3.1%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3.6.5-2023.

8.5

1.7%-2.9% 4.66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2.14-202

3.8.14

1.56%-3.3% 32.17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3.5.23-202

3.8.23

1.32%-3% 7.66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固定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3.5.23-202

3.11.23

1.56%-3.2%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5.26-202

3.8.26

1.32%-3% 14.66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5.17-202

3.8.17

1.2%-3.21% 8.025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6.14-202

3.9.14

1.2%-3.21%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3.7.12-202

3.10.12

1.2%-3.11%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2,000

2023.7.31-202

3.9.29

1.7%-2.95%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5,000

2023.7.28-202

3.9.28

1.32%-2.6%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1,000

2023.7.31-202

3.11.1

1.32%-2.8%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苏州银行

常州分行

1,000

2023.8.21-202

3.11.22

1.7%或2.7%或2.8%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2,000

2023.8.23-202

3.10.23

1.32%或2.5%或

2.6%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3,000

2023.8.3-2023.

11.3

1.2%-3.01% 未到期

亚玛顿安

徽分公司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苏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1,000

2023.8.23-202

3.11.23

1.2%-3.01% 未到期

亚玛顿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 型

江南银行

天宁支行

3,000

2023.8.31-202

4.3.1

1.56%-3% 未到期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3-030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8,003,2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00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窦啟玲女

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265,245 99.1222 1,721,500 0.8694 16,500 0.00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公司董

监高责任险的议

案》

10,807,609 86.1465 1,721,500 13.7219 16,500 0.13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彦彬、亓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1338� � � � � � � � � �证券简称：永顺泰 公告编号：2023-029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

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将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由公

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3年9月4日组织召开了职工大会，经民主选举，卢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将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

事会，任期三年，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备查文件

1.《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9月5日

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卢伟先生：中国国籍，198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安全工程师。 曾任徐州南海皮厂有限公司

环保办公室副站长，广州麦芽有限公司生产部环保主任，广州麦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人力资源主任，

粤海永顺泰（广州）麦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人力资源主任，广东粤海永顺泰麦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部工程师，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工程师。 现任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设备部工程师，并兼任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卢伟先生不持有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卢伟先生与持有粤海永顺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卢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属于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 � � � � � � � � � � �编号：2023—042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3年8月18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9月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9月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9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2�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677,594,8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84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73,834,56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35%；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

760,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1�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27,452,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3,692,17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3%；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3,760,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参加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76,676,219股， 反对918,600股， 弃权 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4%。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33,826股，反对918,600股，弃权 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38%。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76,654,619股， 反对940,200股， 弃权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2%。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12,226股，反对940,200股，弃权0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5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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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

议和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230,000股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0.011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1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70,650,857股变更为1,970,420,857股，公司注册资

本也相应由1,970,650,857元变更为1,970,420,857元。 本次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后最终完成，最终股本结构变动以实际情况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9月6日至10月20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

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联系传真：0871-65633176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邮箱：assets@yunneidongli.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

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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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项目公司台州滨

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帆” ）、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滨

交” ）、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东盛” ）、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交富力” ）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57,595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

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帆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7,070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8%。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台州滨交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6,650万元（到期续借），

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8%。

3、 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昆明东盛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31,875万元 （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9%。

4、 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富力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12,000万元 （到期续

借），期限不超过半年，年利率不超过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曾于2023年7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3年7月31日召开2023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160,000万元，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32,000万元。 本次提

供财务资助前，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0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已使用财务资助额度57,

595万元。 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及单个被资助对象资

助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勇

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6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滨江房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0%。

经营情况：台州滨帆正在对台州39号地块进行开发，项目占地面积49,5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5,

461平方米，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预计总投资18.12亿元，截至2023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

投资金额13.88亿元。

台州滨帆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48,941.99 24,595.19 0 -1,760.81 -1,316.89

2023年6月末/2023年

1-6月

174,076.93 24,184.38 0 -547.95 -410.81

台州滨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台州滨帆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3,657.50万元。

（二）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真皓

注册资本：2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2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开发大道东段818号梦想园区二号楼1楼25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滨江房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5%，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30%。。

经营情况：台州滨交正在对台州市台土告字【2021】045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42,4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6,65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额16.32亿，项目于2021年11月开

工，截至2023年6月末，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8.68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台州滨交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90,827.86 22,885.61 0 -77.23 -77.23

2023年6月末/2023年

1-6月

87,987.33 22,836.34 0 -57.35 -57.32

台州滨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台州滨交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6,860.00万元。

（三）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前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5月28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华路633号万派中心308-4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新区综合开发与旧城改造；城市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城乡一体化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与上述业务服务相关的技术开发与

服务、研究设计及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比例50%，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9%，昆明众鑫建设项目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

经营情况： 昆明东盛正在对KCPL2018-10-A2、KCPL2018-10-A3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104,1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7,110平方米，项目于2019年7月开工，预计总投资41.82

亿元，截至2023年6月末，已竣工面积308,129平方米，累计已投资金额36.02亿元。

昆明东盛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206,598.87 14,999.76 193,898.91 -3,013.23 -2,261.95

2023年6月末/2023

年1-6月

206,215.85 14,335.61 14,938.63 -884.44 -664.15

昆明东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昆明东盛无其他财务资助。

（四）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宗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1月2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8号院27号楼148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五金、电子产品；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

服务；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房地产咨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比例50%，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

经营情况：中交富力正在对北京市延庆区延庆新城03街区会展中心东侧相关地块项目进行开发建

设，项目占地面积99,49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6,310平方米，项目于2018年5月开工，截至2023年6月

末,已竣工面积336,310平方米，累计已投资金额42.31亿元。

中交富力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29,894.63 -35,709.03 40,118.54 -1,315.72 -68.10

2023年6月末/2023

年1-6月

114,222.33 -35,739.56 13,831.74 -48.23 -30.53

中交富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尚有对中交富力未到期财务资助33,000万元。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金兴

注册资本：311,144.38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6年8月22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其延伸业务的经营。

主要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45.41%股权。

实际控制人：自然人戚金兴。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二）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兴参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华联时代大厦B幢2801室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7日

股东：浙江杨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宝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

联方。

（三）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1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1006号房屋二楼2047号

成立时间：2015年9月06日

法定代表人：李春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房地产

经纪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权，佛山市顺德区丽盈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0%。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A座701号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9日

法定代表人：程熙文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程熙文等自然人

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五）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9,478.157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2301

成立时间：2002年4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杨培军

经营范围：销售酒、饮料；住宿；餐饮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游泳（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

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咨询；自有房屋出租；酒店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珠

宝、眼镜、服装；健身服务；洗衣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空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95.99%股权，富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1%股权。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台州滨帆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美庐（杭州）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7,070万元，借款期限半年。

利率：年利率8%。

（二）公司与台州滨交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台州滨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6,650万元，借款期限半年。

利率：年利率8%。

（三）公司与昆明东盛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1,875万元，借款期限半年。

利率：年利率8%。

（四）公司与中交富力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12,000万元，借款期限半年。

利率：年利率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其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

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

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

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

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

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890,987.16万元，占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71%；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503,124.50万

元，占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53%；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

余额为387,862.66万元，占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18%。 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

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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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0%，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昆明中交盛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盛洋” ）由于经营需要，向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支）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50,000万元，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9,

500万元，同时昆明众森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昆明盛洋同比例提供1%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已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支）行签署保证担保合同。

公司曾于2023年1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3年2月1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3年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

度共计2,138,400万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2,057,900万元，向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80,500万元。

公司此次为昆明盛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未超过经审批的担保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见下表（单位：万元）：

类别

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已用

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已用

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

股子公司

2,057,900 392,310 49,500 441,810 1,616,090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控

股子公司

80,500 0 0 0 80,500

合营或联营企业 137,600 0 0 0 137,600

合计 2,276,000 392,310 49,500 441,810 1,834,19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中交盛洋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月4日

注册资本：20,4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于波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兴路32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土地整治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

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99%，昆明众森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

昆明盛洋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昆明盛洋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2022年1-12月

113,066 104,819 8,247 0 -1,397 -1,049

2023年6月末/2023

年1-6月

132,887 124,992 7,895 0 -469 -352

三、《保证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支）行

保证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形式：保证担保。

2、被担保主合同：2023年恒银昆借字第0505001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3、被担保主债权：2023年恒银昆借字第0505001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比例为99%。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昆明盛洋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昆明盛洋经

营状况正常，具备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公司对昆明盛洋合并财务报表，对其经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

财务风险可控；昆明盛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23年8月31日，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1,

062,628万元， 占2022年末归母净资产的323%； 对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197,

167万元，占2022年末归母净资产的60%。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3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5日

信息披露

2023/9/6

星期三

B024

Disclosure


